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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2/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2160.htm 关于印发《进出口商

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实施细则》的通知 特 急 国质检通

函〔2007〕761号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为贯彻全国质量工作会

议精神，落实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有关要

求，指导进出口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开展，

现印发《进出口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实施细则》，

请各局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九月十日进出

口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实施细则 为贯彻全国质量工

作会议精神，落实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中

关于进出口产品质量安全整治有关要求，根据《全国产品质

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国办发[2007]57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治理的非凡规定》（国

务院令第503号，以下简称《非凡规定》）、《全国质检系统

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国质检

执[2007]404号）制定本细则。一、整治重点本次进出口商品

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围绕以下重点开展：重点商品

：进出口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的重点商品，包括出

口食品原料非凡是水产品原料，出口食品非凡是列入HACCP

验证的六大类食品，进口肉类、水果、废物等敏感产品，进

出口水果、大豆、饲料、种子苗木、花卉、活动物、水生动

物等农产品，出口玩具、儿童服装、灯具、小家电、摩托车

、沙滩车等高风险工业品，实施出口质量许可的商品，边境

贸易进出口商品等。重点单位：1. 曾检出农兽药残留超标、



疫病疫情、致病微生物的食品原料基地、种植、养殖场；2. 

曾被国外检出不合格、预警、通报、退货、召回的企业；3. 

国内外媒体曝光的企业；4. 有过质量违法行为的企业和代理

报检机构；5. 发生过不诚信行为或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和代

理报检机构等。二、整治目标到今年年底，非法进口的肉类

、水果、废物等100%退货或销毁；备案种植、养殖场、出口

食品加工企业100%得到清查；出口食品运输包装100%加贴检

验检疫标志，保证出口食品货证相符；涉及健康安全产品进

出口监管明显加强，完善和健全出口玩具、服装生产企业安

全质量控制体系和检验监管模式。三、整治内容（一）全面

清查出口食品原料基地。对出口食品原料基地开展全面清查

整治，加强农兽药残留监控，检查是否按“公司＋基地＋标

准化”模式进行治理，是否持续满足备案要求，是否违规使

用农兽药，是否检出疫病疫情或致病微生物，是否从非备案

种植、养殖场收购原料。对存在违规问题的种植、养殖场，

吊销其备案资格并抄报总局，同时禁止其向出口食品生产企

业供给原料。总局将统一公布被取消备案资格的原料基地名

单。（二）全面清查卫生注册登记企业。对已获得卫生注册

登记资格的出口食品企业开展全面清查整治，对企业使用的

添加剂情况进行清理，检查企业是否有健全、有效的卫生质

量控制体系；是否拥有足够数量、具有食品卫生相关专业知

识和经验的、并经检验检疫机构培训考核合格的卫生质量治

理人员；是否有健全、有效的原辅料验收控制保障方法，企

业的原辅料供给来源数量是否能够满足加工出口产量需要，

食品添加剂使用是否规范；检查是否从非备案种植、养殖场

或已被取消资格的种植、养殖场收购原料；出口食品加贴检



验检疫标志是否规范到位，食品召回制度及渠道是否完善，

历次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项是否得到有效整改。通过全面清

查，将出口食品所涉及的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储运

、出口等各个环节纳入严密监管，逐步实现监管的规范化、

制度化。清查整治中，要严防不合格食品出口和进入市场；

一经发现，要果断退市和召回。对清查整治中不符合要求的

企业限期进行整改，整改期间产品不得出口，经整改仍达不

到要求的，吊销其卫生注册登记证书。同时，针对已实施源

头控制、但仍在成品中检出农兽药残留的企业，应进行追溯

调查，及时发现在源头治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和薄弱环节，

进一步提高出口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三）严厉打击非法进

口肉类、水果、废物等敏感货物的行为。针对非法进口肉类

、水果、废物等敏感货物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联合海关

、工商等部门在口岸、堆场、冷库、批发市场、废料加工厂

等敏感区域加强监督检查。对经查实属非法进口的货物，一

律退货或销毁，并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四）强化

进出口高风险农产品的检验检疫把关。加强对进出口水果、

大豆、饲料、种子苗木、花卉、活动物、水生动物等高风险

农产品的检验检疫把关工作，有效提高疫病疫情截获率，严

禁疫区产品和带土苗木入境，防止动植物危险性病虫害和有

毒有害物质传入传出。严格执行出口农产品产地检验检疫责

任制，全面实施对出口水果、饲料（含原料）、种子苗木和

水生动物的注册登记制度，完善投入品的检测、登记制度；

加强出口农产品生产、加工、存放、运输等全过程的监管，

把好内地供港澳农产品离境查验的最后关口。加强对进口农

产品的查验，提高病虫害和有害有毒物质的检出率，严禁疫



区产品和带土苗木入境。重点打击非法进口水果、皮张羊毛

等敏感农产品的行为，对非法进口的农产品一律退运或销毁

处理。（五）强化进出口玩具、儿童服装、灯具、小家电、

摩托车、沙滩车等高风险敏感产品的质量监管。加强对出口

产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治理，督促企业增强产品质量安全控制

能力。对出口目的国无标准法规要求的出口产品，必须符合

国家标准要求。对实施出口质量许可的商品，未获许可的不

准出口，严格查处未获得许可而出口实施质量许可商品的行

为；全面开展对已获质量许可企业的清查整治，发现企业质

量治理及产品安全控制体系存在问题的或因质量问题召回的

，立即暂停出口质量许可证书，许可证暂停期间产品不准出

口，情节严重的吊销出口质量许可证书。9至12月在全系统开

展出口玩具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按照新的质量许可（注

册登记）实施细则进行全面清查；坚持凭证报检、产地检验

，对首件玩具实施批批安全项目鉴定，对油漆等敏感原料供

货商实施备案制度，加大对市场采购玩具的整治力度；加大

出口玩具口岸查验的力度，果断杜绝“三无”（无质量许可

证、无原料安全项目控制体系、无首件和产品检测）企业玩

具的出口。加大对服装安全、卫生项目检测和抽批比例以及

加强安全项目控制体系的建立。重新发布调整摩托车产品的

出口质量许可（注册登记）实施细则，并按照新规定开展全

面审核。沙滩车列入临时出口强制检验产品后，要实行批批

检验。对实施CCC认证的进口玩具、小家电、摩托车、灯具

产品严格分类治理制度，强化实施和监管过程，提高认证有

效性，加强入境验证和凭证报验，未获认证、货证不符的禁

止入境。（六）加强边贸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检疫监管。加强



对边境贸易进出口商品的质量安全治理，严格按标准进行检

验检疫，未经检验检疫和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的，不准进出口

。（七）严厉打击逃漏检、买卖单证等违法行为。加强对逃

漏检行为的查处，严防企业以调换、夹带或不如实申报等方

式违法出口。严厉打击出口食品逃检、瞒报、调换、夹带、

买卖检验检疫单证等非法行为，实现质检、海关之间的通关

单联网核查，严防有问题的商品进出境，非凡是有毒有害物

质和疫病进入我国。严厉打击掺杂使假，出口伪劣植物蛋白

产品的行为；对进口农产品使用假证书报关报检、以疫区产

品假冒非疫区产品进口、进口农产品逃避检疫监管等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整治和打击。充分行使《非凡规定》赋予检验检

疫部门制止、查处违法行为的多项权力，加大对违法违规行

为的打击力度。查验中发现货证不符的，或企业涉嫌违反法

律法规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四、建立巩固整治成果保障质量安全的长效机制各直属局要

以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为契机，认真研究，加强探索，通过有

效的检验检疫监管措施，及时发现进出口商品质量和食品安

全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切实堵塞监管工作中的漏洞，有效解

决执法把关中的薄弱环节，建立健全进出口商品质量和食品

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一是完善进出口商品检测方法标准，

促进行业标准在进出口企业的有效实施；二是建立进出口商

品预警机制，有效发挥进出口商品预警功能；三是建立健全

进出口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快速预警与应急反应制度，提

高应急处置能力；四是建立出口企业诚信治理系统，实施“

黑名单”上网公布制度；五是建立名优企业联系制度，促进

品牌企业发展。五、整治工作要求（一）加强领导，统一部



署。对进出口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专项整治是这次全国产

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八个专项中的一个重要专项

。各直属局要把抓好专项整治行动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

工作，加强对专项整治行动的领导，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直属局要根据

总局的统一部署，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制订细化、针对性强

的实施方案，明确整治目标、重点、内容、时限、措施等，

做好任务分解，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抓好落实，务求实效。各直属局要抓住重点、难点和要

害点，认真抓好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的落实，切实解决悬而未

决、久拖不决的突出问题，切实解决屡禁不止、反复发生的

突出问题，切实解决反应强烈、影响重大的突出问题。在专

项整治中，要本着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勤于调研思

考，勇于探索实践，善于开拓创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确

保各项整治工作目标如期实现。（三）加强督查，落实责任

。各直属局要抓基层、强基础，将任务分解、落实到最基层

，将精神和要求传递到最终端，将责任落实到每个人，严格

落实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严格禁止执法不作为、越权乱作为

及执法扰民等行为。对整治行动中不作为、乱作为以及整治

不力、玩忽职守的工作人员，根据情节轻重和影响大小，分

别给予有关责任人相应的组织处理或行政处分。各直属局要

组织对分支机构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的情况进行督察，及时发

现问题，限期整改；对本地区的重点案件要挂牌督办，做到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结果。（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

直属局要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汇报，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

支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



进专项整治工作有效开展。要加强整治行动的信息宣传工作

，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深入宣传专项整治行动

，广泛宣传优质产品、优良品牌和优秀企业，宣传报道质量

治理先进典型、专项整治工作经验；通过举办新闻发布会、

通报典型案例等形式，对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强大的震慑力；

要完善和落实投诉举报制度，广泛发动和正确引导公众参与

。通过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为专项整治行动的顺利进行营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五）全面总结，认真验收。各直属局

要认真总结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的经验教训，及时推广整

治行动的典型和经验，通报不落实、不到位的情况。要对整

治行动开展情况及其成效组织验收，确保各项要求都能得到

有效落实，进出口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控制能力进一步提升

。2007年12月31日前将总结验收情况书面上报总局通关司。

（六）及时上报整治情况。各直属局要加强对专项整治行动

信息的收集、汇总、分析、使用等工作，编印专项整治行动

简报，及时向总局、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报送、通报整治行

动进展情况。每日向总局报1次动态信息，随时报送有关做法

、成果、建议等重要信息，每周报送出口食品原料基地清查

、出口食品运输包装加贴检验检疫标志、非法进口敏感货物

处理等有关业务统计信息。 联系人：许书良、李辉电话

：010-82261774、82261786传真：010-82260141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